人文社會學系九十一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名稱、學分數暨畢業學分數一覽表

	科目名稱
	上學期應修學分數
	下學期應修學分數
	畢業時應修足學分
	備　註

	國文（基礎寫作）
	2
	2
	4
	

	英文領域
	4
	4
	8
	

	世界文明史一
	2
	2
	

	批判思考
	2
	2
	

	人文學科導論
	2
	2
	

	社會科學導論
	2
	2
	

	世界文明史二
	2
	2
	

	哲學基本問題
	3
	3
	

	現代國家與社會的形成
	3
	3
	

	經典閱讀一（人文學科部分）
	2
	2
	

	社會學導論
	3
	3
	

	語言學導論
	3
	3
	

	經典閱讀二（社會科學部分）
	2
	2
	

	人類學導論
	3
	3
	

	
	歷史

專業

學程
	社會、性別與科技史
	3
	3
	任選兩個專業學程，每一專業學程必修各十八學分。左列僅為各學程必修課程。

	
	
	中國思想文化史
	3
	3
	

	
	
	台灣發展史
	3
	3
	

	
	哲學

專業

學程
	邏輯
	3
	3
	

	
	
	知識論
	3
	3
	

	
	
	形上學
	3
	3
	

	
	
	倫理學
	3
	3
	

	
	語言學

專業

學程
	語音學/音韻學
	3
	3
	

	
	
	語言的共性與殊性/普遍語法
	3
	3
	

	
	
	台灣南島語言概論/台灣閩客方言概論
	3
	3
	

	
	社會學

專業

學程
	古典社會學理論
	3
	3
	

	
	
	社會統計
	3
	3
	

	
	
	當代社會理論
	3
	3
	

	
	
	質化研究
	3
	3
	

	
	人類學

專業學程
	台灣族群與文化：漢人社會/南島民族
	3
	3
	

	
	
	人類學思潮
	3
	3
	

	
	制度經濟

專業學程
	經濟學原理一
	3
	3
	

	
	
	經濟學原理二
	3
	3
	

	
	性別研究

專業學程
	性別與社會／性別與文化
	3
	3
	

	
	
	性別論述
	3
	3
	

	
	
	性別研究實作
	3
	3
	

	
	文化研究

專業學程
	文化研究導論
	3
	3
	

	歷史思維領域
	2
	2
	本系推薦《中國史基本問題》

	民主與法治
	2
	2
	

	通識課程
	14
	14
	自然科學領域至少5學分

	勞作服務
	0學分
	必修二學期

	體    育
	0學分
	一至三學年必修

	操行成績
	每 學 期 成 績 及 格

	最低畢業總學分數
	128


